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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壹、市場輔導業務： 

一、地下街管理業務： 

(一)輔導保證責任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及保證責任臺北市台

北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並健全台北地下街、站前地下街、龍山寺

地下街及 K 區地下街各項管理機制暨不定期派員至商場督導管理營業

秩序，提供市民更舒適便利的休閒購物場所。 

(二)輔導地下街店鋪配合設置無現金支付，降低交易接觸造成之染疫風險

及提供消費者多樣化付款選擇，並搭配行銷活動提供多種消費折扣。

截至 111年 12月 31日，4條地下街已有 361攤設置電子支付。 

(三)補助臺北市龍山寺地下街商場安置戶店鋪自治會於 111 年 7 月 1 日至

9月 15日舉辦第 11屆象棋大賽；111年 8月 8日至 10月 30日舉辦龍

山寺嘻遊祭；111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25日舉辦 2022龍山寺地下街

好神季。 

二、超市管理業務： 

    疫情期間輔導超市落實防疫規範，掌握民生物資供貨量。 

三、促參案件管理業務： 

  依本府 108 年核定「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五小段 107 地號等 2 筆市場

用地民間投資新建、營運、擁有案」之投資計畫書，就三益市場 BOO案

業於 111 年 11 月 24 日與民間機構召開第 4 次議約會議，並依議約結

果辦理簽約程序。 

貳、公有零售市(商)場業務： 

一、推動市場電子支付： 

    輔導各自治會和攤商了解無現金支付優點並配合設置，以節省交易時

間成本、降低收到偽鈔風險、提供消費者多樣化付款選擇，及提供更

多元行銷折扣活動內容。截至 111年 12月 31日，已有 48處市場 7,282

攤設置電子支付。 

二、辦理市場行銷活動： 

    為發揚傳統市場「在地食材」、「在地文化」及「在地生活」之核心價

值，111年持續舉辦臺北傳統市場節系列行銷活動，其中主場大型活動

於 4月 16、17日在花博公園長廊廣場圓滿完成，活動二日吸引萬名民

眾參與，考量疫情防疫需要，現場禁止飲食，加強防疫措施，讓民眾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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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安心、買的放心。現場除了邀集各市場名攤現場展售，並搭配各式

互動活動（如：滷味九宮格、親子料理等），邀請民眾現場感受傳統市

場魅力。同時於 5 月 30 日至 6 月 24 日舉行天下第一攤專業評審現地

評選及主題商品人氣網路票選活動，共 27處市場 128攤商積極參與並

完成評選活動，展現攤商優良經營成果及發展特色商品，計 16名攤商

脫穎而出奪得金賞及人氣獎，於 7月 22日由黃副市長親自授獎，吸引

媒體報導增加特色名攤曝光度。 

三、市集精進計畫： 

    111 年 12 月底共計核定 24 處場域之申請改造，補助項目包含入口意

象或形象識別系統設計、既有招牌更新、購物車、公廁綠(美)化設施

(備)、攤位 LED 燈、監視器系統、廣播系統、出入口設置電動玻璃門

等。另核定 24攤攤位改造申請。 

四、輔導市場符合 GHP規範： 

    為維護民眾食的安全，本處 111 年度擴大辦理公有市場 GHP 輔導，依

市場所在行政區分為 3項(第 1、2、3項)，共計 34處市場，委請專業

食安團隊經由 GHP宣導說明會暨衛生講習/教育訓練、逐攤輔導及改善

後評核等機制，並洽請衛生局經由抽查確認輔導成果，協助食品從業

人員學習、瞭解食安規範，並落實於日常營業習慣，提升自主管理知

能，提供市民吃得安心、買的放心的購物環境。 

五、食材登錄： 

    108 年起至 111 年 12 月底已輔導 36 處市場 695 攤完成登錄，以透明

化食材來源，提升本市食品安全。 

六、加強市場衛生安全自主管理： 

(一)於 45 處市(商)場每季至少進行 1 次病媒防治噴消作業、47 處市(商)

場每個月進行 2次疫情防治噴消作業，如有加強需求，再行增加次數。 

(二)於各公有市(商)場投放鼠餌、設置鼠板：本處依各市場填報需求購置

鼠餌、鼠板並每年分 3次(1-2月、5-6月、9-10月)配送，由市(商)場

自治會自行依實際需求投放，另依市場需求由廠商進場進行鼠害防治

作業。  

(三)持續進行士東市場等 40處市場委外清潔作業。 

七、辦理市場公安申報、消防申報及舉行市(商)場消防演習： 

    111年辦理 48處市場公安申報、消防申報及舉行所有市場消防演習，

期增進各市場業者各項災害緊急應變逃生及搶救能力。 

參、批發市場業務： 



一、臺北市政府違法屠宰聯合查緝： 

    會同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本府衛生局、警察局、環保局、動保處、建

管處、商業處與財政部國稅局等單位組成違法屠宰聯合查緝小組辦理

違法屠宰查緝作業，111 年 7 月至 12 月共計辦理 24 場次，後續將持

續辦理。 

二、為平抑農產品價格波動，111 年 1 月 13 日已核定實施「111 年購貯蔬

菜調節供應緩和價格波動計畫」，其中，長期購貯之物資已於 5月 24

日入庫，7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釋出銷售完畢。 

三、自 107年 7月起督導補助臺北農產公司建置質譜儀實驗室，108年 9月

21日開始抽檢蔬果農藥殘留。111年 7月至 12月已抽檢批發市場農產

品 7,668件，不合格 433件，不合格率 5.6%。 

肆、攤販管理業務： 

一、臺北市攤販長期納管計畫： 

    以三管(管地、管人、管秩序)原則辦理，納管 A、B 兩類場域，冀藉

由有效的管理及規範，以確保該場域內攤販營業秩序，並提升鄰近社

區整體生活品質。截至 111年 12月底，持續辦理「景美日夜市」、「臨

江街日夜市」之 4處攤販集中場(區)整頓案。 

二、市集精進計畫： 

    為提升攤販集中場（區）整體環境品質，以建構現代化市集及市集改

造為目標，推動「市集精進計畫」，針對「市集服務」、「營業環境」、

「整體意象」等三大類別提供補助，鼓勵市集自我精進。截至 111 年

12月 31日，已核定公館夜市、士林夜市(聯合會)、艋舺夜市、廣州街

夜市、華西街夜市、梧州街夜市、南機場夜市、四平街日市、寧夏夜

市、雙城街日夜市等共 10處場域申請，補助項目包含遮陽傘、裝設 LED

燈具、監視器系統、入口資訊顯示屏等，共補助 1,000.7 萬元，目前

皆已完成施作。 

三、臺北市臨時攤販集中場友善廁所推廣方案： 

  為紓解夜市消費者如廁需求，推動友善廁所推廣計畫。至 111年 12月

底共有 15 處夜市及 4 處日間攤販集中區，友善廁所店家數共 43 家參

與本項計畫。 

四、食材登錄： 

    本處自 103年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已輔導 16處夜市 699攤完成登

錄，以透明化食材來源，提升本市食品安全。 

五、推動夜市電子支付： 



    輔導各夜市自理組織和攤販了解無現金支付優點並配合設置。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16 處夜市 1,340 攤(總攤數 1,921 攤，建置率

69.8%)設置電子支付。 

六、加強攤販集中場(區)安全衛生自主管理及消防公安： 

(一)完成 49處臨時攤販集中場 111年度下半年消防自衛編組演練。 

(二)完成 29 處臨時攤販集中場 111 年度下半年消防安全設備維護管理暨

檢修執行計畫。 

伍、市場工程： 

一、市場改建工程： 

(一)成功中繼市場於 111年 1月 26日竣工，111年 2月 19日試營運，111

年 3月 18日開幕，舊有市場 111年 3月 25日拆除完成。 

(二)第一果菜中繼市場 111年 3月 10日完工，111年 6月 7日完成搬遷營

運。魚果主體工程農主體於 111年 4月 20日開工。 

(三)北投中繼市場於 111年 5月主要結構完工，111年 10月 25日試營運，

111年 11月 9日開幕，主體市場 111年 11月完成垃圾清運及點交。 

二、市場整修工程： 

(一)辦理長春市場空調整修工程，已於 111年 11月 15日完工。 

(二)辦理士東市場樓梯間暨地坪整修及台北花卉批發市場管理室整修工

程，已於 111年 11月 30日完工。 

陸、資產活化再利用： 

一、公開招標及續約議價作業： 

(一)攤位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111年 7月至 12月底共計完成 27攤，

總租金為 4,232,969元。 

(二)停車場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111年 7月至 12月底共計完成 3處，

總租金為 18,052,800元。 

(三)超市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111年 7月至 12月底共計完成 2處，

總租金為 39,893,112元。 

(四)自動櫃員機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111年 7月至 12月底共計完成

2處，總租金為 90,600元。 

(五)整場場地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111 年 7 月至 12 月底共計完成 3

處，總租金為 200,792,096元。 

柒、法規及 SOP訂定、修正及廢止作業： 

(一)修正「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使用權轉讓辦法」：111 年 10

月 12日發布，112年 1月 1日生效。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壹、市場輔導業務： 

一、地下街管理業務： 

(一)輔導保證責任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及保證責任臺北市台北地下街場

地利用合作社，並健全台北地下街、站前地下街、龍山寺地下街及 K 區地下街各

項管理機制暨不定期派員至商場督導管理營業秩序，提供市民更舒適便利的休閒

購物場所。 

(二)補助龍山寺地下街 112年上半年舉辦行銷活動，結合地下街特色，以吸引人潮、

刺激商場商機與買氣。 

二、超市管理業務： 

    輔導公有超市(含停車場)落實管理及按期續約，加強超市公共空間安全，並配合都

更及改建以利資產活化。 

三、引進民間資源活化市場： 

(一)辦理市場 BOO 改建案，以民間財力協助市府改建老舊私有市場，減少市府徵收私

有地之財政負擔。 

(二)賡續引進民間資金開發興建市集，並透過引進民間資金，活化市場管理，推動新

(改)建市場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開發興建。 

貳、公有零售市(商)場業務： 

一、賡續推動現代化市場經營管理： 

建立行政管理業務標準作業流程、催繳攤(鋪)位租金、舉發處理攤商違規、違約行

為、維護營運秩序、公共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以健全市集營運管理制度。 

二、自治組織改造： 

    依據 99年 12月 9日本府發佈之「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管理辦法」，

加強輔導自治組織之運作。另賡續辦理攤商教育講習，輔導攤商及自治會針對周

遭消費民眾需求，改變營業項目。 

三、管理機制改造： 

(一)配合實際改(整)建期程辦理攤商觀摩教育訓練，學習現代化經營模式。 

(二)辦理營運評鑑、攤位評比，提升市場環境品質。 

四、營運環境改造： 

(一)友善的消費環境：輔導市場符合 GHP規範並提升攤商自主管理能力。 

(二)無現金的交易環境：推動無現金支付的消費環境，輔導各自治會和攤商了解無現

金支付優點並配合設置。 

(三)特色的標竿學習：透過輔導市集優質環境提升，市集空間重整運用及進行攤商轉

型輔導、特色攤位引進或建置，提升市集營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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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公有市(商)場攤位電路安全檢測週期模式，實施有關用電安全及火災災害防

治要點之教育訓練。 

(五)市場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消防設備檢查及檢修申報、各項機電設施

設備定期檢查及許可證換發，並辦理消防演練。 

(六)推動「市集精進計畫」：為提升整體環境品質，以建構現代化市集及市集改造為目

標，推動「市集精進計畫」，改善市場營運環境，並藉由標竿學習，提升營運及服

務品質，塑造市場新風貌。 

五、市場行銷： 

(一)辦理市場搬遷、整修重新開幕活動。 

(二)賡續辦理臺北傳統市場節，透過天下第一攤挖掘特色攤位。 

參、批發市場業務： 

一、加強農藥殘留檢驗，維護食品安全。 

二、供應小代號實名制，強化不合格農產品攔截。 

三、辦理農產品促銷活動，緩和價格波動。 

四、改善批發市場經營環境，提供產、銷、消三方整潔明亮之市場，增進批發市場流通

效率。 

五、建立批發市場經營主體營運考核指標，進行考核業務。 

六、輔助本府派兼本市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之股權代表監督公司營運，以維護本

府權益及政策。 

肆、攤販管理業務-打造具特色之友善日夜市： 

一、推動｢臺北市攤販長期納管計畫｣： 

    以三管(管地、管人、管秩序)原則辦理，納管 A、B 兩類場域，冀藉由有效的管    

理及規範，以確保該場域內攤販營業秩序，並提升鄰近社區整體生活品質。 

二、推動「市集精進計畫」： 

    為提升攤販集中場（區）整體環境品質，以建構現代化市集及市集改造為目標，    

進行「市集精進計畫」，希透過五要政策(組織要健全、營運要秩序、商品要安心、

環境要清潔、場所要安全)，逐步推展市集蛻變為現代化、安心健康之市集，同時

配合五要評鑑，以競爭和補助雙軌併行方式進行，逐年改善夜市環境，並藉由標竿

學習，提升營運及服務品質，塑造夜市新風貌。 

三、辦理「夜市打牙祭」促銷活動。 

四、攤販營業許可證未來發放將更趨嚴謹，另納管部分將評估以 QRcode方式協助管理。 

五、推動市集電子支付： 

    將本處所轄夜市攤販納入設置電子支付之輔導對象，協助媒合電子支付業者提供

手續費優惠或辦理各項促銷活動，打造多元化之友善市集交易環境。 



伍、市場工程： 

一、持續推動環南市場改建工程、成功市場改建工程、南門市場改建工程、第一果菜

及魚類批發市場改建工程、北投市場整修工程、第三區肉品批發市場拆除工程、

永樂大樓耐震補強工程、河濱一商場耐震補強工程。 

二、賡續辦理各市場改建評估、零星修繕工程、零售市場計畫型整修工程、市場機電

整修工程。 

陸、資產活化再利用： 

一、賡續辦理攤位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 

二、賡續辦理超市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 

三、賡續辦理自動櫃員機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 

四、賡續辦理停車場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 

五、賡續辦理整場場地公開招標與續約議價作業。 

柒、法規及 SOP訂定、修正及廢止作業： 

一、修訂「臺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 

二、修正「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配標租原則」。 

三、修正「臺北市建國假日藝文特區輔導管理辦法」。 

四、修正「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市場須知」。 

資料提供：臺北市市場處 

 


